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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規例

》）已於上周六（5日）起實施，違例者最高可

被罰款25000元及監禁一年，《規例》實施以來

已有77人涉違例被捕。記協昨日透過律師去信政

府，要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 「記者佩戴面罩採

訪這些活動並無觸犯禁蒙面法」 ， 「前線警員已

收到清晰指令，不可要求正進行合法採訪的記者

除去面罩」 等作出確認，更揚言要求李家超在即

日辦公時間內回覆，並保留法律追究權力云云。

加籍工程師扮記者直播
事實上，過去數月亂港暴徒、 「港獨」 分子

甚至身藏避孕套的淫棍假扮記者，在暴亂現場阻

礙警察執法的案例屢見不鮮。一名加拿大籍華裔

軟件工程師Toby Gu曾洋洋得意地在網絡直播自

己，只憑一件反光黃背心和自行印製的假記者證

，在沙田和太子暴亂現場肆無忌憚橫行拍攝的全

程。直播中，Toby Gu更罔顧事實抹黑警方，破

壞香港警察的國際形象。

早前一名男子身穿印有now TV字樣的橙色

背心在暴亂現場攝影，後經now新聞台證實，該

男子並非now新聞部及now TV的員工。 「港獨

」 分子鄭偉成六月假扮記者在暴亂現場拍攝警方

大頭照亦被網民踢爆。九月初，警方搗破暴徒物

資店 「國難五金」 時，檢獲12張印有 「染傳媒」
的假記者證；9月22日，警方在青嶼幹線收費區

截查兩名可疑黑衫男子，發現二人身上藏有假記

者證、多個避孕套、潤滑劑、頭盔、反光衣……

學生報記者無職業道德
而一些所謂媒體記者的專業素養和職業道德

亦令人不敢恭維。七日晚，有媒體記者在旺角被

高空擲物擊中，頭破血流，現場一名以中大學生

報記者身份進行採訪的人士在直播時引述留言稱

「若然遇襲的是立場記者，可能群眾已經殺得（

施襲者）片甲不留。」 對此， 「中大學生報出版

委員會 『逆流』 」 昨日在臉書專頁發表 「道歉聲

明」 。

不少市民對假記者亂港表示擔憂，在網上呼

籲 「全民打假」 ，撕下假記者的虛偽面具，不令

暴徒玷污 「記者」 之名。 「Rona Tang」 認為：

「警方執法一定有規矩，不似啲暴徒亂來。」 「
Tommy Lau」 則表示： 「記協不可以偏幫一部

分人，要放眼全社會利益，講啲公道說話啦。」

禁令生效四天 77人蒙面被捕

有一種速度，叫香港速度，尤其每次外

出旅遊過關就會感受到。

無論英美澳加、還是日韓星馬，在機場

出入境時打蛇餅排大隊，是必經過程。那時

候，總會想起香港速度，十分鐘過關、十五

分鐘拿到行李、三分鐘一班機鐵、半小時出

到市區……香港人不習慣等，港鐵五分鐘一

班車已經叫延誤，十分鐘就要公開道歉，超

過一小時等不到車，負責人幾乎要鞠躬下台。

這是一個高速運轉的社會，半秒慢不得

。然而，也許幾十年來走得太快，我們沒餘

暇停下來看看自己有什麼缺失？以為快就是

好，就是超越。

這四個月，我們仍沒有吸取教訓，繼續

飛快行駛，繼續以 「快」 為傲，卻沒想過，

其實 「慢」 也是一種手段。

那天，明明在直播新聞台看暴徒把灣仔

站打得稀巴爛，翌日踏進站內，竟沒半點被

糟蹋的痕跡，爛掉的玻璃被糊了白紙，噴黑

砸毀的售票機被蓋上膠套，入閘機沒了燈號

卻仍能運作，乘客如常熙來攘往彷彿昨天的

強暴不曾發生。

大家以為，醫好傷口就會忘了痛，其實

，那是最治標不治本的療法。

前天手機又傳來視頻，是一段九龍塘港

鐵站被蹂躪的情景：遍地積水，一地玻璃碎

。站內，沒有一塊玻璃是完好的，沒有一部

閘機是不被砸爛的，客戶服務部的電腦歪倒

在地，文件四散，電線亂纏，徹頭徹尾就是

一個廢墟。

沒想到，這樣的廢墟，只停用一天，就

火速修好。長假期後的星期二一大早，扭開

電視新聞台，九龍塘站已經重開，還有很多

之前被打到七彩的港鐵站，都安然無恙繼續

運作。不愧是香港速度，只是，我覺得，是

否太快了點？

針唔拮到肉唔知痛，許多香港人仍然說

，沒事吖、不影響吖、鬼叫你不聽年輕人訴

求、忍一忍就是了……忍一忍、忍兩忍、忍

三忍……忍到N日呢？還不關事嗎？還不影響

嗎？

我懇求，港鐵整理一下它的香港速度，

不要修得那麼快，甚至停下手來，不修了，

反正修完你又再打爛，不環保啊！

當大家一天、二天、三天、一星期、兩

星期、三星期都沒港鐵乘搭，大家的感覺就

會回來，大家就會知道痛。

香港速度太快，快到讓大家麻木、讓大

家忘記昨天。如果，被破壞的港鐵站全部關

閉重修，復修不再是通宵加班而是龜速進行

，大家感覺痛了，才會恍然大悟，到底是誰

破壞這人間好風景。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警方在四個月以來拘捕了

兩千多人，法庭如何迅速審理

成為疑問。城大法律系副教授

梁美芬（圓圖）建議，律政司

要增聘人手，包括增聘一批律師

專門處理跟騷亂相關的個案。法院除

了增聘人手之外，也應該調動其他法院的

法官，集中果斷處理相關案件。她強調，

延期的公義就等於公義被剝奪。

梁美芬日前拍攝短片，建議香港在處

理暴動案件時，應該參考英國處理2011年

騷亂的做法，當時英國司法界就安

排了24小時輪班，不斷審理相關

個案，在兩年之內已處理大部

分的案件。所以司法人員要盡

力集中解決跟騷亂有關的案件，

不能像 「佔中」 案一樣。

此外，梁美芬又提到，現在各個

界別，包括商界、政界，還有各個司、各

個局都要盡力，讓全世界知道，香港社會

現在面對的是暴徒，已經跟示威、人權沒

有關係，因為暴徒現時已經是侵犯了香港

守法市民的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

梁美芬倡律政司增聘律師 專理暴動案

【大公報訊】暴亂期間，不

少身穿反光黃間背心的 「假記者

」 頻頻出現，圍堵警方，或故意

妨礙警方執法，偏袒掩護暴徒逃

脫，而事實上，擁有記者證的不

一定是專業記者，因為要獲取一

張記者證並不困難。

據早前報道，有偏袒暴徒的

大學學生網媒將大公報記者的記

者證放上網 「起底」 ，意圖引導

網民騷擾、阻撓及侮辱記者，但

一向以維護新聞自由自居的記協

，卻對事件視而不見，沒有任何

譴責。

記協濫發會員證，導致記者

證成本低廉，易淪為暴徒的 「護
身符」 。實際上，申請記協記者

證，前提要先成為記協會員，而

加入記協也並非難事。如果有工

作機構，拿張工作名片就可通過

審批成為會員；如果是自由人，

只需提供一些曾參與寫作的印刷

品、列印本、或作品網上連結即

可；而學生入會，不用作品，附

上學生證副本即可，十分容易。

成了記協會員，就可以申請記協

記者證，領一件寫着 「Press」 的

黃背心，自出自入，橫行無阻。

記協濫發證 暴徒易獲護身符

暴徒冒記者亂港
市民籲全民打假

記協包庇 圖渾水摸魚再生事

【大公報訊】政府

昨宣布，港鐵主席歐陽

伯權提早離任嶺南大學

校董會主席，即日生效

，以專注其他公務，但

未交代是否要集中處理

備受破壞的港鐵系統。

政府會展開物色繼任人

的程序，在此段期間，

現任嶺大校董會副主席

葉成慶會署理主席職位。

歐陽伯權於2014年

獲委任為嶺大校董會主

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對歐陽伯權提早離任感

到可惜，但尊重這個決

定。

近月暴亂不斷，敬業的記者冒着
巨大風險在前線採訪報道，為市民帶
來第一手的可靠消息。然而，不少持
偏頗立場的記者及冒充記者的暴徒，
屢屢在現場阻撓警方執法。如今《禁
蒙面法》實施，有亂港分子更在網上
叫囂 「全民記者」 ，企圖把 「記者」
二字變為暴徒的護身符。香港記者協
會（記協）昨日更去信政府，要求下
令警員不可要求採訪中的 「記者」 摘

除面罩云云。有網民
呼籲 「全民打假
」 ，撕下假記者
的虛偽面具，讓
暴徒 「現真身」
，不讓 「記者」
之名受玷污。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止暴制亂

請整理一下這香港速度
妍之有理 屈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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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蒙面法》顯成效 各界冀嚴正執法

高院認同保障公眾 拒頒禁制令
【大公報訊】反對派議員周日入稟高

院申請臨時禁制令要求暫緩《禁蒙面法》

，當日已被林雲浩法官拒頒。林昨頒判詞

解釋理據，指出政府實施《禁蒙面法》是

為了恢復公共秩序及減少暴力，而申請人

不能證明實施後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

且此案涉及複雜法律議題，現階段不能斷

定《禁蒙面法》無效及違憲。

高院原訟庭法官林雲浩在判詞指出，

若要說服法庭在司法覆核聆訊正審前，先

頒發臨時禁制令暫緩法律生效，申請人一

方必須指出有足夠的表面證據可證明涉案

法律無效。不過，林官參閱與訟雙方的陳

詞後，認為本案涉及重要而複雜的法律議

題，法庭處理時需要仔細分析，不能就此

斷定申請人一方有足夠證據說服法庭頒臨

時禁制令。

林官指出，一如政府方所指，近日社

會衝突的暴力程度有上升趨勢，不少蒙面

人毀壞公共及私人財物，又縱火、投擲汽

油彈及腐蝕性液體，甚至襲擊他人，法庭

認同保障公眾安全是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

。林官預計本月底能開庭審理，以決定今

次司法覆核能否勝訴。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本港

各界認為，《禁蒙面法》初顯成效，為警

方嚴正執法提供了有力工具，期望警方未

來繼續加強執法，盡快止暴制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
國直言，《禁蒙面法》一定有其效果，但

並非單靠一個法例就足夠止暴制亂，司法

機關的理解亦非常重要。他認為，如果不

能盡快止暴制亂，一定會影響往後國際性

活動在港舉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積金局主席黃友
嘉表示，四個月的亂象已經嚴重影響到本

港經濟、民生發展，黑色恐怖不斷升級，

嚴重挑戰了法治底線，希望政府加大力度

止暴制亂，警方嚴正執法，各界團結一致

向暴力說不，讓香港社會早日重回正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九龍社團聯會會
長陳振彬指出，《禁蒙面法》的訂立為警

方嚴正執法提供了有力工具，更保護了廣

大守法良好市民的合法權益，對香港社會

起到正面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會長林龍安認為，香港近四個月的暴

亂，中小型進出口貿易商的困境已經顯露

，出入口商會近50萬從業人員的生計亦遇

到困難，如今《禁蒙面法》對止暴制亂相

當必要。

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指出，有人說《

禁蒙面法》侵害了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

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法。正因為有這個

法律，就可以讓香港大多數守法市民免於

受到蒙面暴徒傷害的恐懼，恰恰是維護了

絕大多數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
副會長李應生表示，蒙面猶如隱蔽了身份

，唯有禁止蒙面，才能令暴徒有所顧慮，

故此反蒙面法之訂立，實在是必須、必要

的。

港區全國人代表蔡素玉認為，除了禁

止在非法集結中蒙面外，對 「前線」 採訪

記者進行登記、發證，限制不實消息的傳

播等，都是止暴制亂應該考慮的辦法。

【大公報訊】《禁蒙面法》自上周六

生效起至昨日，警方共拘捕了77人，當中

74人涉嫌在非法集結時蒙面，三人是拒絕

警方除下口罩，包括一名休班救護員在元

朗被捕。警方澄清，市民可以在街上佩戴

或隨身攜帶口罩，只在警方要求時除下就

不違法。對於有傳媒日前被警員要求脫下

面罩，警方稱，有假記者混入專業記者當

中，導致真假記者難辨，呼籲傳媒展示證

件配合警方，而警方亦會加強對前線人員

的指引。

上周六晚灣仔暴亂期間有記者被警方

要求脫下面罩，部分記者在記者會上戴上

面罩及口罩鼓噪。刑事總部高級警司吳卓

衡表示，記者屬於法例下獲豁免的人士，

警方會判斷現場人士身份，按實際情況作

出查問，決定蒙面是否合理辯解，不能說

自稱是記者就不用受到監管，要視乎該名

人士當時行為，但如果當時正在施放催淚

彈，便沒理由一定要除。

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江永祥回

應稱，當時現場情況混亂，警員處理犯人

時，擔心被暴徒襲擊或搶犯，加上有假記

者混入專業記者當中，難以分辨真假記者

，呼籲傳媒展示證件配合警方，警方承諾

確保同事認識法例中有關合理辯解的條文

，減少誤會，無意圖令任何一方受苦。他

又證實，一名休班救護員在元朗被捕，是

於截查時拒絕警員的要求除下口罩，並不

屬於沒有合理辯解，謂當事人即使出示身

份證，如不脫下口罩，警方難以核實該人

身份。

此外，警方發言約40個港鐵站、100

間商戶及議員辦事處、80組交通燈被破壞

，亦發現有人用工程車鑽地，暴行超越文

明社會底線，全社會應齊聲譴責。

民建聯五不促縱暴派收手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禁蒙

面法實行之後，社會仍然持續發生暴力破

壞場面，民建聯、工聯會強烈譴責暴徒惡

行。民建聯表示，連日來有數十個辦事處

被破壞，而社會亦陷入半癱瘓狀態，希望

反對派可以 「不違法、不暴力、不破壞、

不堵路、不縱火」 ，否則只會影響每一名

市民。工聯會期望，政府能夠加強落實和

執行禁蒙面法，否則有損法治精神。

民建聯陳克勤昨日指出，民建聯數十

個辦事處被破壞。 「如打爛玻璃窗、入內

搗亂、弄破大門、撬閘，亦有辦事處遭到

入內放火、灌水。有些極端暴力示威者對

於不同政見的人士採取 『私刑』 ，或者 『
私了』 的手法，我們予以極嚴厲的譴責，

亦非常憤怒。」 被問到禁蒙面法的成效，

陳克勤認為，需要一段時間觀察，現時評

論是言之尚早。

▶▶暴亂期間有人戴頭暴亂期間有人戴頭
盔面罩盔面罩、、反光黃間背反光黃間背
心採訪心採訪，，但這些裝備但這些裝備
不難從坊間購買到不難從坊間購買到，，
你肯定他們是你肯定他們是 「「記者記者
」」 嗎嗎？？

▲警方記招有「記者」戴面罩，真假難辨

▲民建聯議員展示多個辦事處被暴徒破
壞的相片 大公報記者攝


